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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转公告〔2025〕469 号附件 2

《两网公司及退市公司股票转让办法》
修订说明

新“国九条”发布实施后，资本市场优胜劣汰机制逐步强化，

退市公司数量快速增加。基于退市常态化格局下的典型特征和退

市公司管理中的实践情况，现有退市公司管理制度部分程序安排

较为原则，且与新《公司法》有关要求在业务规则层面尚未充分

衔接，需要进行相应调整。为进一步适应市场形势发展，提高退

市公司分类管理的精准性和有效性，切实维护投资者知情权、交

易权等基本权利，按照中国证监会统一部署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

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全国股转公司）修订了《两网

公司及退市公司股票转让办法》，完善退市公司股票转让管理，

现就有关事项说明如下：

一、修订思路

一是坚守退市板块定位，优化分类管理制度。退市板块为公

司提供股票转让和信息披露服务，维护投资者知情权和交易权等

基本权利，维护稳定的市场环境。此次规则修订坚守退市板块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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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，不作根本性调整，在维持实施分类管理的制度安排下，根据

公司实际情况进一步优化分类转让标准，压实公司审计机构责任，

形成风险可控的分类体系，提高分类管理的精准性和有效性。

二是结合公司实际情况，完善股票转让管理。对市场突出性

问题进行针对性规范，总体上完善公司股票转让管理，主体上细

化对大股东等关键少数减持安排，业务办理上明确适用情形，打

通出口端渠道等，作出相关管理安排调整。

二、主要修订内容

本次修订在整体延续原有制度安排的基础上，结合实践经验

进一步完善。规则修订前共 42 条，修订后有 43 条，其中删除 1

条，新增 2 条，实质性修订 8 条，主要修订内容如下：

一是调整分类转让标准，激励公司改善财务报告质量。维持

分类转让作为公司自律管理的重要抓手，压实公司审计机构责任，

对分类标准中审计意见类型从严管理，按照审计意见类型并结合

公司财务指标进一步细化分类转让标准。针对否定或无法表示意

见财务报告的质量基础较为薄弱，容易引发投资者误判，进一步

加强财务监管、防控业务风险，对此类分类下调一档，股票每周

转让一次。此外，为进一步规范主办券商办理分类转让变更业务，

明确分类转让变更频次业务的具体安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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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是细化股票减持制度，依法管理异常转让。原对于大股东

股票限售安排，规定较为笼统，存在一定理解分歧。此次调整细

化相关内容：其一，细化大股东不得减持负面情形，区分控股股

东、实际控制人与一般大股东，强化精准管理。其二，明确一致

行动人共同遵守。其三，优化不得减持受限范围。明确对于公司

涉及违法违规在相应期限内不得减持的，拓宽规制主体至控股股

东、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、董监高，压实“关键少数”责

任。此外，明确全国股转公司可对公司股票的异常转让情形及行

为实施自律管理。

三是新增终止转让情形，完善公司出清安排。主动终止转让

方面，新增主动决议解散、吸收合并等应当终止转让的情形，规

范股票终止转让安排；强制终止转让方面，新增被公司登记机关

注销公司登记应当终止转让的情形，与新《公司法》规定的公司

登记机关强制注销公司登记制度做好衔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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